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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展志 1,✉，王诗超 1，郝为瀚 2，李妮 2

（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510663；

2. 西安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目的]当前海上风电已成为全球风电发展的研究热点。我国海上风电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当前的运营模式存

在不利于海上风电大规模集中送出等缺点，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对海上风电的补贴

政策与我国当前的发展思路有所冲突，可借鉴性不强，且欧洲模式本身仍存在弊端。因此亟需探索适合我国近海深

水区海上风电发展的新模式。[方法]首先分析了欧洲各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并对海上风电输电模式进行总结；其

次给出了四种海上风电输电技术应用场景；最后对海上风电商业模式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在拆分

海上发、输电侧环节后，广东省预计“十四五”期间能够实现平价上网；相比于分散式开发，深水区海上风电统筹集

约式开发从经济性及环境集约利用层面更具有优势。[结论]形成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后续大规模海上风电集中送出项

目的方案设计和建设模式提供技术支持，具有很好的示范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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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Offshore  wind  power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wind  power.  China's

offshore  wind  power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current  operation  mod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large-scale  centralized  transmission  of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cannot adapt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Moreover, the subsidy polic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for offshore wind power conflict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ideas, so they cannot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disadvantages in the European mod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new mod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 China's offshore deep-water areas. [Method]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 European countries was

analyzed and the current transmission modes of offshore wind power were summarized. Secondly, four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offshore

wind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were given. Finally, the feasibility of offshore wind power business model was analyzed. [Resu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nection to grid at an equal price is expected to be achieved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offshore wind power gen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side links. The centralized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  deep-water  areas  is  more  feasible  for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intensive  utilization  compared  with  the  decentralized

development.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chem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ode of the

follow-up large-scale offshore wind power centralized transmission project and has a good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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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当前，海上风电已成为国际风电产业发展的重

点领域，世界各国都把海上风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重要方向[1-3]。目前欧洲国家海上风电发展已较

为成熟，如英国、德国、丹麦等，此外包括中国、美国、

日本等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崛起也为海上风电注入了

新的动力[4-6]。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迅速，但仍处于起

步阶段，海上风能资源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如

江苏、福建、广东等省[7-9]，其装机容量位列前茅，并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海上风电发展执行计划，正在加

快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建设发展[10-11]。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的运营模式为电源商负责

海上发电和输电环节投资建设运营，电网公司仅负

责陆上并网点之后的输电工程投资建设运营[11-13]。

但该模式无法适应我国新形势下海上风电的长远发

展：（1）不利于多业主海上风电的大规模集中送出；

（2）海上发电和输电环节成本交叉，不利于引导各环

节降本增效，难以尽快实现海上风电平价上网；（3）
目前欧洲各国对海上风电发电侧及输电侧的补贴均

通过终端用户电价进行疏导，与我国当前逐年降低

工商业电价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有所冲突，故可借

鉴性不强。此外，欧洲目前开发的海上风电集中在

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海上风电基础施工较我国岩

基为主的海域条件更好，且海上风速将近 11 m/s，容
量系数高，年发电量远高于目前国内项目，故其度电

成本可有较大幅度地下降。国内海上风电项目目前

平均风速集中在 7 m/s，且风机机组平均功率也较欧

洲仍有较大差距，故从度电成本角度分析目前仍存

在较大差距。鉴于德国模式（即德国政府负责电力

外送设施的统一规划，输电企业负责海上及陆上的

配套输电线路和设施建设以及后续运行）存在海上

输电成本难以监管、抬高全社会用电成本的问题[14-15]，

英国模式（即由开发商承担建设，通过竞标转移给海

上输电运营商）存在第三方运营商无法管控工程质

量和造价，不利于多业主海上风电的大规模集中送

出等弊端[16-17]，亟需探索适合我国近海深水区海上风

电发展的新模式。

本文首先从产业政策、电价政策及市场机制方

面分析了欧洲各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然后对目前

海上风电的输电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其次结合海上

风电场容量和实际工程经验，给出了四种海上风电

输电技术应用场景；最后，从平价上网、输电侧成本

方面，对海上风电输电商业模式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1    国外海上风电发展现状

  1.1    国外海上风电发展政策

  1.1.1    产业政策

1） 英国海上风电产业政策

英国的海上风电装机量位居全球第一，其海上

风电产业政策优势主要体现在[16-17]：（1）明确的开发

目标和计划。起步阶段，英国政府推动了多轮海上

风电发展计划，每一轮计划的规模逐渐扩大，逐步向

远海发展，使英国迅速成为全球海上风电规模最大

的国家；（2）基于市场化机制的强制性支持政策。英

国政府支持海上风电的核心政策是可再生能源义务

（RO）政策和差额合约固定电价制度；（3）高效的产

业管理机制。英国涉及海上风电开发利用的部门包

括能源和气候变化部、皇家资产管理局等五个部门，

保证在 18个月内完成海上风电项目审批；（4）全产

业链经济激励体系，为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和运营提

供金融保障。

2） 德国海上风电产业政策

德国的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其海上风电产业政

策优势主要体现在[14-15]：（1）德国联邦海事和水文局

完成海上风电项目前期选址勘测等工作，企业无需

进行前期勘测和评估工作；（2）德国政府对电力外送

设施统一规划，运营商只需要安装建设风机、场内海

缆等设施，避免占用大量资金用于外送设施建设，竞

拍电价也随之降低；（3）德国政府向企业提供大量公

共信息及项目建设要求并给予投资方充足的评估时

间，以形成充分的竞争环境。

3） 丹麦海上风电产业政策

丹麦作为全球海上风电开发最早的国家之一，

其海上风电产业支持政策可以总结为[18-19]：（1）丹麦

成立了“规划委员会”，形成了明晰的责权关系；（2）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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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招标方式开发的海上风电项目前期工作由政府负

责，降低了企业的开发成本；（3）丹麦远海大项目的

并网工程由电网公司承担，开发企业可专心于技术

研发和成本下价；（4）丹麦开发商需要为岸线当地居

民和企业提供项目股权的选择，扩大了海上风电的

获益群体。

  1.1.2    电价政策

1）英国海上风电电价政策

2002年英国开始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电力

生产企业每生产 1 MWh的可再生能源即可获得一

定数量的“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可用于交易，没

达到要求的企业需向拥有富余证书的企业进行购买

或接受罚款。2012年英国进一步提出了“差价合约

政策”，成立国有的差价合约交易公司，发电企业与

该公司自愿签订固定电价协议，不受电力价格的波

动影响，差额由国家补贴解决。

除了配额制以及补贴政策扶持外，英国在审批

管理、产业链扶持、技术研发补贴以及税收优惠上，

均做了相应的规定，从而成功推动了英国海上风电

的快速发展。

2）德国海上风电电价政策

德国海上风电电价政策均通过《可再生能源法》

进行调整[14]。德国终端用户电价由基本电价和多种

税费组成，税费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可再生能源附加

费（EEG附加费）。2017年德国引入了竞价招标模

式取代固定补贴电价，以抑制不断上涨的终端电价。

在 EEG 2020中德国修改了竞标规则，允许投标电价

为非零补贴电价，但电价上限依然存在。

3）丹麦海上风电电价政策

丹麦海上风电电价采用招标制[4]，一般由政府承

诺以竞出的电价，在一定保障小时数以内进行全额

收购。当企业发电量超出保障小时数之后，则需要

以市场价格参与电力交易。丹麦海上风电的固定电

价补贴从公共服务运营费中收取，而公共服务运营

费用从终端电费中公摊，远海项目并网系统的所有

费用从终端电费中收取。近海项目则须获得岸线地

方政府的支持，且并网费由开发商承担。

  1.1.3    市场机制

1） 英国海上风电市场机制

目前英国海上风电市场机制（即建设模式）采用

“发电商建设”模式，由开发商承担建设，通过天然

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Ofgem组织）的竞标转移给海

上输电运营商（Offshore Transmission Owner, OFTO），

竞标的内容为输电环节 25年的保障性收益，报价最

低者中标，英国国家电网向 OFTO支付应得收益[6]。

2） 德国海上风电市场机制

德国海上风电市场机制较为简单，海上风电输

电工程纳入输配电价，德国电价的组成主要包括三

个部分：上网电价、输配电价格、税费。德国海上风

电送出工程的建设模式为德国政府负责电力外送设

施的规划建设，运营商负责安装场内设施，德国电网

运营商负责电网的实际运行和规划，德国的电力系

统负责经营管理、协调发供电、电力建设和电网运

行方式，德国网络局是德国的电力监管机构，承担着

天然气、通信网络、邮政等的监管任务。

3） 丹麦海上风电市场机制

丹麦海上风电项目可以通过开发权招标程序完

成或通过开放程序完成，但大部分项目是通过招标

程序完成的[18]。丹麦大型海上风电场的建设模式为

由丹麦国家电网公司负责承担并网工程，这大大减

轻了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

  2    海上风电输电技术方案探讨与分析

  2.1    海上风电输电技术方案

目前，海上风电输电技术方案主要包括三种：高

压交流输电、分频（低频）交流输电及高压直流

输电[19]。

高压交流输电是绝大多数陆上风电场并网的选

择，一般用于传输容量小、传输距离短的风电接入系

统，目前国内主流均采用 220  kV送出技术路线，

500 kV交流海缆目前在海上风电送出领域工程应用

经验较少，330 kV则是近期针对部分输电距离超过

50 km的海上风电项目。

分频（低频）交流输电是指在不提高电压等级的

前提下通过降低输电频率，减少线路的电气距离，可

以大幅度提高输电能力，解决深远海风电采用工频

交流送出受限问题。

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风机发出的电能经过汇集

后接入海上柔直换流站，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后

送至陆上换流站，再将直流转变为交流，最后接入电

网，多应用于远距离、大规模输电场景，国内三峡如

东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已于 2021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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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日投运。

  2.2    海上风电输电技术方案优缺点对比分析

高压交流输电的优点在于应用案例多，建设难

度较低，运维、控保简单，经济性好。其缺点在于：（1）长
距离下电能质量及过电压问题较为突出，运行损耗

较大，输电能力受限；（2）随输电距离增加，无功补偿

需求增加，相关投资明显加大；（3）无法隔离与电网

系统间的互相影响，易受到电网故障影响。

分频（低频）交流输电的优点在于：（1）减小输电

系统的阻抗，提高线路的输电距离，平抑线路电压波

动；（2）频率降低能够降低无功补偿规模并延长输电

距离；（3）不需要建立海上换流站，运行维护工作量

及投资减少。其缺点在于：（1）变频器造价相对较高，

重量明显增加；（2）变频器谐波及电能质量问题突出，

难以适应大规模送出要求；（3）集中控制对于风速存

在一定差异性的风电场会导致电量损失；（4）目前对

新型变频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何实现两种频率

分量的解耦控制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采用高压直流输电的优点在于[20]：（1）海上风电

场系统频率不需要与陆上电网保持同步；（2）大容量

长距离输电具有技术优势；（3）能够隔离海上风电系

统和陆上电网的故障，安全性高；（4）直流海缆造价

和电能损耗最低；（5）直流电缆的传输容量高，海域

占用小。其缺点在于：（1）需在海上装设柔直换流站，

设备多，尺寸大，一次投资成本高；（2）大容量高电压

等级海上柔直平台安装施工难度较大；（3）运维内容

及难度更大，运维及控保技术要求较高。

  2.3    海上风电输电技术方案经济性研究

在技术基础方面，交流送出方案具有技术成熟、

工程经验丰富的优势，但其电能质量问题突出，用海

面积大，运行损耗大；分频（低频）输电能够降低无功

补偿规模并延长输电距离，电能质量问题有所改善，

但该方案回路数多，用海面积较大，变频器生产制造

工艺不成熟；柔性直流输电系统输电能力强，电能质

量高，能够实现交直流隔离，但一次投资较大，专业

技术要求高。

在经济性方面，以单个 1 GW海上风电厂，80
km输电距离作为研究基础，330  kV交流方案最

优，±320 kV柔性直流方案次之，220 kV交流方案较

差。按照现有造价水平，220 kV交流送出方案与柔

性直流送出方案等价距离在 80 km以下，500 kV交

流送出方案与柔性直流送出方案等价距离约 80 km，

330 kV交流送出方案与柔性直流送出等价距离在

80 km以上。分频（低频）海上输电技术在 30～150 km
的距离内成本低于柔性直流。

  3    海上风电输电技术应用场景研究

结合海上风电场容量和实际工程经验，我国海

上风电输电主要技术场景可分为以下 4种：

1） 情景 1：近海区单座风电场交流海上输电

单个海上风电场（通常容量在 500 MW以内），

风电机组在海上汇聚并经海上升压站升压，以传统

交流海底电力电缆输送至陆上集控站，再以 1～2回

架空线路接入电网。接线结构示意图如图 1所示。

这一模式具有结构简单、技术成熟的优势，广泛应用

于离岸距离较近的海上风场。我国已投产的海上风

电场普遍采用这一模式。
  

电网

陆上集控站

海上风电场

海上升压站

海岸线

交流海缆

图 1　情景 1：单个风电场交流输电示意图

Fig. 1　Scenario 1: schematic diagram of AC transmission of

single wind farm
 

2）  情景 2：远海区单座风电场柔性低频交流

输电

单座海上风电场（通常容量在 500 MW以内），

采用分频（低频）输电模式送出，风电机组在海上汇

聚接入海上变频站（或直接采用低频风机输出低频

电力），以低频交流电力电缆输送至陆上变频站，在

陆上变频为工频电力后，再以 1～2回架空线路接入

电网。接线结构示意图如图 2所示。这一模式在长

距离输电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受海上风电场发电量

制约，缺乏规模效应，对于远海海上风电经济性较好，

可作为科技项目，仅在欧洲北海上初期有一个海上

风电场应用这一模式。

3） 情景 3：近海多座风电场交流送出陆上汇聚

多座海上风电场海上升压至 220  kV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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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kV交流海底电缆送至陆地集控站汇集，再以

220 kV或进一步升压至 500 kV交流后接入陆上电

网。多个风电场交流陆上汇聚接线结构示意图如

图 3所示。这一模式与模式 1类似，同样具有结构

简单、技术成熟的优势，以及便于工程扩建。由于海

底电缆输送能力远小于架空线，在陆上站汇集规模

较大时，这一模式可有效地节省输电走廊占用，具有

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随着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容

量的日益扩大，连片开发的海上风电项目大量采用

这一模式。
  

海上升压站

海上风电场 1

海上风电场 2

海上风电场 3

陆上升压站
交流海缆

陆上集控站
海上风电场 4

海上风电场 5

海上风电场 6

交流海缆

电网

海岸线

图 3　情景 3：多个风电场交流送出陆上汇聚示意图

Fig. 3　Scenario 3: schematic diagram of onshore convergence of

AC transmission from multiple wind farms
 

4） 情景 4：远海多座风电场交流汇集柔直送出

多座海上风电场（总装机超过 1 GW）海上升压

后以交流海缆送至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汇集升压，

逆变为直流，并以高压直流海底电缆送至陆上换流

站，逆变为交流后接入交流电网。多个风电场交流

海上汇聚后柔直送出的接线结构图如图 4所示。这

一模式在长距离、大容量输电上具有优势，在海上输

电距离超过 80 km时，经济性较好。在欧洲已有多

个百万级海上柔直平台投入运行。随着我国海上风

电发展走向深远海域，开发容量也达到百万级别，条

件具备时，在海上直接汇集升压统筹送出模式将是

未来主发展方向，这一路线应优先考虑应用。

针对分频（低频）输电技术，现阶段研究成果均

针对 800 MW以下风电场进行研究，超过 1 GW的

大型深远海海上风电采用分频（低频）输电技术的可

行性及经济性尚待研究，后续还需继续研究针对大

规模集中送出要求下的海上风电分频（低频）输电是

否具备可行性。
  

海岸线

海上换流站 1
陆上

换流站

海上升压站

海上风电场 1

海上风电场 2

海上风电场 3

直流海缆

交流
电网

图 4　情景 4：多座风电场交流汇集后柔直送出示意图

Fig. 4　Scenario 4: schematic diagram of flexible and direct

transmission after AC collection of multiple wind farms
 

  4    海上风电输电商业模式可行性分析

  4.1    按海上发电侧平价上网趋势分析

根据测算，在保证海上风电项目整体 8% 内部收

益率水平下，为满足广东海上风电平价上网要求（按

煤电标杆电价 0.453元/kWh测算），项目整体单位静

态投资成本变化关系如表 1所示。
  

表 1　深水区海上风电单位静态投资成本测算结果

Tab. 1　Calculation results of unit static investment cos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 deep water area

利用小时数/h 单位静态投资/(元·kW−1)

3 000 11 468

3 200 12 313

3 400 13 158

3 600 14 002

3 800 14 847

4 000 15 691
 

从表 1可知，在固定收益率要求下，随着海上风

电利用小时数增加，海上风电平价上网所需单位静

态投资增加幅度降低。若不将输电环节从深水区海

上风电整体投资中剥离，按目前估计广东深水区海

 

电网

海岸线 海上风电场

海上换流站

直流海缆

陆上换流站

图 2　情景 2：单个风电场分频（低频）输电示意图

Fig. 2　Scenario 2: schematic diagram of frequency division (low
frequency) transmission of a single wind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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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电 3 400～3 600 h对应的平价上网单位投资，深

水区海上风电实现平价仍有近 4 000～5 000元/kW
的差距，短期难以实现平价。在拆分海上发、输电侧

环节后，发电侧目前对应单位投资约 15 000元/kW，

按照发电侧实现平价上网仅需在现有基础上降低约

2 000元/kW的单位投资即可实现，考虑剥离发、输

电侧后，能够优先实现发电侧平价，以下针对输电侧

不同建设模式及技术方案降本展开分析。

  4.2    输电侧不同建设模式及对应方案成本计算

分析

输电侧方面，采用不同建设模式将对应不同的

海上输电技术方案，本节将以算例说明海上风电输

电设施不同建设主体所采用的不同建设模式及其对

应的技术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以 1个 5 GW海上风

电集群开发，平均输电距离 100 km进行分析，海上

输电环节均考虑以海上柔性直流送出技术路线。拟

订方案如下进行比较：

方案一：考虑现有主流建设模式，即各海上风电

发电商各自建设海上输电设施，分散送出。对应输

电方案为分别建设 5个±250 kV 1 GW级海上风电场

柔直输电系统，包含 5座 1 GW海上换流站、5座 1 GW
陆上换流站及各 100 km直流海缆，采用 2 500 mm2

直流海缆，如图 5所示。
  

电网

海岸线 海上风电场海上换流站

直流海缆

陆上换流站

图 5　分散式远海海上风电接入方案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decentralized offshore wind power

access scheme
 

方案二：考虑由电网公司或其他联合体统筹区

域海上风电整体建设海上输电设施，进行统一规划

统筹送出。对应技术方案为 2座±500  kV  2  GW
海上换流站、1座±250 kV 1 GW海上换流站，1座 5
GW陆上换流站（含 3个阀单元，容量分别是 2 GW、

2 GW和 1 GW），采用 2 500 mm2 直流海缆，如图 6
所示。

  

电网

海岸线 海上风电场海上换流站

直流海缆
陆上换流站

图 6　集中式远海海上风电接入方案示意图

Fig. 6　Schematic diagram of centralized offshore wind power

access scheme
 

参考现有柔直工程及直流海缆造价水平，两方

案造价成本对比情况如表 2所示。从测算结果可知，

集约海上及陆上送出汇集送出方式较分散式送出方

式可降低约 39亿元投资，输电环节造价可下降约

20%，经济性优势明显。
  

表 2　单位静态投资成本测算结果

Tab.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unit static investment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单价 总价/亿元 单价 总价/亿元

1 GW
陆上换流站

10 亿元/座 50 — —

5 GW
陆上换流站

— — 45 亿元/座 45

1 GW
海上换流站

17 亿元/座 85 17 亿元/座 17

2 GW
海上换流站

— — 25 亿元/座 50

±250 kV
直流海缆双回

0.16 亿元/km 80 0.16 亿元/km 16

±500 kV
直流海缆双回

— — 0.24 亿元/km 48

合计 — 215 — 176

平均单位造价 4 300 元/kW — 3 520 元/kW —
 

针对上述两方案对输电费用进行计算，按照目

前西电东送国家核准 6.89% 收益率下海上柔直输电

环节对应的输电价格，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知，采用方案二集约送出方式单位输

电过网费较分散式送出降低 0.023 4元/kWh（含税价

格），经济优势明显。此外经初步估算，方案二较方

案一在陆地换流站用地面积、海上换流站用海面积、

直流海缆用海面积分别可降低 20  hm2、 3  hm2 及

1 400 hm2，极大地优化利用了海上及陆上资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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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成本方面，方案二较方案一节省用海费用约

990万元/年，资源集约利用及经济效益明显。从上

述基于不同主体的建设模式方案及其对应技术方案

来看，通过统筹规划、集约开发指导，能够在输电环

节显著降低传统分散式海上风电海上及陆上送出环

节的成本，从经济性及环境集约利用开发层面均具

备可行性，适宜未来在大规模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

的背景下采用。
 
 

表 3　柔直输电价格测算结果

Tab. 3　Pric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flexible DC transmission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总投资/亿元 215 176

年过网电量/TWh 17.5 17.5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要求 6.89% 6.89%

输电价格（含税）/[元·（kWh−1）] 0.129 0 0.105 6

输电价格（不含税）/[元·（kWh−1）] 0.114 2 0.093 5

注：利用小时取3 500 h，贷款按30年考虑，资产折旧按20年考虑，运维

费率按3%。
 

  5    结论

本文首先对欧洲各国海上风电发展现状进行了

分析，并对现阶段的海上风电输电模式进行总结；然

后以广东省海上风电为例，给出了 4种海上风电输

电技术应用场景；最后对海上风电输电商业模式进

行了可行性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 若不将输电环节从深水区海上风电整体投资

中剥离，则按照目前估计广东深水区海上风电短期

难以实现平价；在拆分海上发、输电侧环节后，预计

“十四五”期间能够实现平价上网。

2） 相比于分散式开发，深水区海上风电统筹集

约式开发能够在输电环节显著降低成本，从经济性

及环境集约利用开发层面均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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